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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高雄市政府觀光局配合振興券、國旅券遊高
雄加碼送高雄券」計畫 

雙方行政契約書 

甲方： 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為振興疫後觀光，將準備高雄券（等同現金），全權委託高雄市旅行商業

同業公會(以下稱甲方)代為處理發送事宜，供全國旅行社申請加碼使用於包裝高雄遊程產品，

雙方同意訂定行政契約書，並約定以下之條款，以資信守： 

第一條 乙方應履行事項 

一、乙方經甲方通知至甲方領取高雄券時，乙方應於指定日期派員至甲方領券，

領券時並應持委託書正本及受託人身分證正本供查驗，委託書應加蓋公司或

商業大小章。 

二、乙方同意依甲方所訂條件，並依甲方指揮監督代為發放高雄券。 

三、乙方辦理高雄券發放及使用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消費者於乙方當日消費並使用振興券或國旅券者，乙方應即發放 200

元高雄券，並製作領取清冊。如有發放虛偽不實情形，乙方應返還該筆

高雄券對應之票面金額。 

（二）本券不可現折於該次團體旅費中。 

（三）乙方禁止指定旅客將高雄券消費在某特定單一店家。 

第二條 甲方應履行事項 

一、乙方經甲方審核書面資料通過後，甲方應通知乙方領取核准之高雄券張數，

不得異議。 

二、甲方得隨時派員瞭解契約進行狀況，並得請乙方報告契約執行情形。如有缺

失，甲方得限期要求改善。乙方應於收到甲方改善通知之日起 7 天內依甲方

要求完成改善，若未改善缺失，甲方得向乙方收回剩餘高雄券。 

三、乙方應將未發放完畢高雄券繳回甲方，以利甲方辦理核銷。 

第三條 權利義務轉讓之禁止 

乙方非經甲方同意，不得將本行政契約書之權利義務轉讓予第三人。 

第四條 契約之終止事由 

一、經雙方以書面合意終止本行政契約者。 

二、乙方違反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者，甲方得終止本行政契約。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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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乙方有結束營業、清算、合併、分割、進行破產或破產和解之程序、或被接

收管理者，甲方得終止本行政契約。 

四、高雄券發放完畢、用罄或依客觀事實足認本計畫無法繼續執行，甲方得終止

本行政契約。 

第五條 強制執行： 

乙方(債務人)如有依本行政契約所負擔之義務不履行者，乙方(債務人)同意甲方

(債權人)得以本行政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，不經訴訟程序逕為強制執行。 

第六條 準據法： 

本契約之訂定、修改、效力、履行、解釋及與本行政契約有關之一切事宜應以中

華民國法令為準據法。 

第七條 其他條款 

本契約未盡事宜，得依雙方之合意或法令之變更，且經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同意，

以書面修訂之。 

第八條 行政契約份數 

本行政契約書乙式 2 份，由甲方執 1 份，乙方執 1 份為憑。 

 

領  據 

本公司依據「高雄市政府觀光局配合振興券、國旅券遊高雄加碼送高雄券」計畫，茲領到貴

單位核撥之高雄券合計____________份整（200元/份）。 

 

此致 

 

甲方: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         （公司章）  

法定代表人：吳盈良                    （負責人章） 

地 址：801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 樓  

電 話：07-2413881 

統一編號：76216563 

 

乙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）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負責人章） 

地 址： 

電 話： 

統一編號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
